
1

关于审定上海杭州湾核酸产业园标准厂房
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决定

上海杭发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：

你单位填报的 20220907265346 《上海市建设工程设计

方案申请表》（第1次送审）及所附的有关文件、图纸、资

料收悉。该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经审核，发给沪奉方

(2022)DA310120202200644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决定：

一、建设单位名称：上海杭发经济发展有限公司。

二、建设项目名称：上海杭州湾核酸产业园标准厂房项

目。

三、建设项目位置：奉贤区柘林镇 东至目华北路，南

至沪杭公路，西至规划二路，北至苍工路。

四、规划用地性质：一类工业用地。

五、可建用地面积：80046.5平方米。

六、总建筑面积：166639.9平方米，地上建筑面积

117122.3平方米，地下建筑面积49517.6平方米。

七、计容建筑面积：142234.6平方米。

八、建筑容积率：1.78。

九、绿地率：20.5%。

十、建筑高度控制要求：49.4米。

十一、建筑密度：30.79%。

十二、建筑间距控制要求：满足技术管理规定，详见核



2

定图纸。

十三、建筑退界控制要求：满足技术管理规定，详见核

定图纸。

十四、建筑面宽控制要求：满足技术管理规定，详见核

定图纸。

十五、建筑层高控制要求：满足技术管理规定，详见核

定图纸。

十六、建筑后退红线等控制线：满足技术管理规定，详

见核定图纸。

十七、车位及出入口：本项目设置机动车停车泊位948

个（折合912个换算当量，包括安装115个充电设施车位），

非机动车停车位506个；本项目设置3个机动车出入口：设在

目华北路1处，宽12米；设在规划二路1处，宽12米；设在苍

工路1处，宽8米。

十八、项目已经多规合一征询的部门有：区建管委、市

地震局、区发改委、区建管委（消防）、区交警支队、区生

态环境局、区交通委、区绿化市容局、区民防办、区卫健委、

区水务局、市邮政局、区燃气公司、区供电公司、区自来水

公司。

十九、根据沪府规[2020]16号《关于进一步深化行政审

批制度改革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的若干措施》，改进设计

方案意见征询行政协助工作，对市交警总队管理部门意见，

可实施告知承诺、容缺办理，先行批复设计方案，在建设工

程规划许可前予以补齐。



3

二十、装配式建筑以建管委意见为准。

二十一、海绵城市要求以建管委意见为准。

二十二、土地受让人应当在核发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
后三个月内，申请签订补充出让合同，完善地下规划条件。

二十三、深化无障碍设计，要求符合相关规范。

二十四、涉及市政配套、防雷等问题请征询相关部门意

见。

二十五、建筑造型、外立面色彩等注意与周围已建房屋

相协调，须进一步优化。因本建设项目采用玻璃幕墙，如因

玻璃幕墙结构安全性评审或光反射环境评审不通过，根据建

设行政管理、环保等相关管理部门意见，需要变更立面设计

的，应征询规划行政管理部门意见。

本设计方案决定有效期为一年，如逾期未向我局申请

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（或报送下一轮设计方案），又未

申请延期的，本设计方案决定即行失效。需延续本设计方案

决定的，应当在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本机关提出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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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页无正文。

上海市奉贤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签章专用位置

2022 年 09 月 14 日


